	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铁路住房公积金贷款承诺书


对于本人提交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铁路住房公积金贷款（以下简称转公积金贷款）业务，本人现郑重承诺如下：
1、 同意遵守《济南市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转住房公积金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
2、 同意公积金贷款用于提前偿还借款合同编号为                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并同意公积金贷款资金发放至             银行专用账户中。
三、同意办理公积金贷款房屋抵押登记手续，且本房产除原商业贷款抵押外不存在其他抵押等影响抵押权实现的情形。
四、若转公积金贷款额高于商业贷款本息额，同意差额部分在发放当日联系贷款银行办理提前偿还公积金贷款业务；若转公积金贷款额低于商业贷款本息额，差额资金由本人自行补足后结清商业贷款。
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愿，若本人未完成上述承诺义务，视为本人违反签订的《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房公积金管理办公室有权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全部措施：
一、停止发放贷款或宣布贷款立即到期，要求本人立即清偿《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借款合同》项下全部借款本息（含罚息）及相关费用；
二、借款本息（含罚息）、相关费用及违约金可优先从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中划扣，且本人不得再次以该套住房申办转公积金贷款业务；
三、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住房公积金管理办公室有权将本人的上述违约行为提供给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及其他依法成立的征信机构：
四、因本人未及时补足结清商业贷款的本息差额、原商贷银行未于当日结清贷款、原商贷银行未于3个工作日内办理房屋抵押注销手续等违约行为造成的全部损失、产生的全部诉讼费用及相关法律后果由其本人承担。

承诺人（借款人）：                   身份证号：                           

承诺人（共同借款人）：                身份证号：                           

承诺人（共同借款人）：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